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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研发干细胞新药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经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

子公司九芝堂美科（北京）细胞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美科” ）

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http://www.cde.org.cn）查

询，获悉北京美科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的“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注

射液”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注射液

受理号：CXSL2300202

申请人：九芝堂美科（北京）细胞技术有限公司

适应症：自身免疫性肺泡蛋白沉积症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2、该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注射液是北京美科自主研发的通用型干细胞制

剂，源自健康年轻成人供者骨髓，全程在模拟人体真实生理环境———低氧

条件下培养，临床拟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肺泡蛋白沉积症(aPAP)，按照境

内药品申请注册，属于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肺泡蛋白沉积症(PAP)是一种以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在肺泡巨噬细胞

和肺泡腔内异常沉积导致呼吸困难为主要特征的弥漫性肺疾病。 主要包

括自身免疫性、遗传性或先天性和继发性。 其中自身免疫性肺泡蛋白沉积

症（aPAP）最为常见，占PAP患者的90%。 临床表现多样，可从无明显临

床症状到危及生命的严重呼吸衰竭不等。

目前肺泡蛋白沉积症(PAP)的标准治疗为全肺灌洗术，即通过机械性

冲洗，去除积聚于肺泡腔内的磷脂物质，使肺泡功能得以恢复。 但该程序

技术治疗有益但不能治愈，具有高侵入性，并且可能发生不可预见的并发

症。 目前尚无批准的用于治疗aPAP的药物，研发安全有效的治疗药物，是

当前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3、药品审批阶段及后续所需的审批流程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药物在获得本次临床试验

批准后，尚需开展确证性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审批通

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4、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截止本公告日， 全球范围内尚无已获批的治疗自身免疫性肺泡蛋白

沉积症的药物，亦无相关销售数据。

5、风险提示

该药物属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研发的新药产品， 各研发事项的推进

时间较长，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的周期长、环节多，

易受到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

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

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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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1名激励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正常退

休、3名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动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拟对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股） 注销股份数（股） 注销日期

380,000 380,000 2023年6月14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3年4月11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相关事项无需再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披露的《株洲千

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4）。

2.2023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千金药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至今公示期已满45天。

公示期间未出现债权人申报债权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1名激励对象因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并正常退休、3名激励对象因发生职务变动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其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4名，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380,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1,000,

000股，均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 ）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 ：

B885747339），并向中登上海分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预计

上述限制性股票将于2023年6月14日完成注销。 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380,000 -380,000 11,000,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18,507,117 0 418,507,117

总计 429,887,117 -380,000 429,507,117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

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

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激励对象、

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

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

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 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

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依

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登记等事项。

六、上网公告附件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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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6月6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2023年6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

加会议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审议了 《关于取消2022年度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议

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

案。

《关于取消2022年度股东大会部分议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

告》 刊登在2023年6月12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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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

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6月6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2023年6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

加会议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了《关于取消2022年度股东大会部分议案

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

案。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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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2022年度

股东大会部分议案暨股东大会

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

于2023年6月16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

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ZXSY2023-21）。

鉴于原拟提交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第9项议案 《关于修改 〈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尚需进一步完善，基于审

慎性考虑， 公司于2023年6月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

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2022年度股东大会部分

议案的议案》，决定取消《关于修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本次取消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除取消上述议案外，公司2022年度

股东大会的其他议案、股权登记日、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开方式等事项

均保持不变，现将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6月16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6

月1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6月

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6月13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3

年6月1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6号，公司9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4.00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6.00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度薪酬的议

案》

√

8.00

《未来三年 （2023—2025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草

案）》

√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2.议案审议及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3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其中，第8项议案需以特别决议，即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

行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4）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3年6月14日9:30-11:30，13:30-16:00。

3.登记地点：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楼证券部。

4.会议联系方式

（1）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6号

（2）联系电话：024-23838888-3715

（3）传 真：024-23408889

（4）电子邮箱：zqb715@zhongxingsy.com

（5）联 系 人：刘女士、周女士

5.会期半天，参会股东一切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

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2。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6月12日

附件1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中兴—沈阳商业大

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

决权（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

进行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

√

4.00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6.00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8.00

《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草案）》

√

注意事项：一项议案只可有一种表决方式，或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请在相应的表决栏目上划√，不可以兼划，否则无效。

委托人姓名（名称） 居民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及股份性质

受托人姓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法人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书有效期限:至2023年 月 日前有效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715” ，投票简称

为“中兴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

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

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

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6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6月16日9:15，结束时间

为2023年6月16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

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

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

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000055 方大集团 B011

000099 中信海直 B011

000525 ST红太阳 B011

000661 长春高新 A36

000671 ST阳光城 A36

000715 中兴商业 B001

000989 九芝堂 B001

002075 沙钢股份 A06

002092 中泰化学 B005

002113 ST天润 A36

002118 ST紫鑫 A06

002153 石基信息 A36

002180 纳思达 B004

002195 二三四五 A35

002261 拓维信息 A06

002272 川润股份 B006

002355 兴民智通 B004

002371 北方华创 B002

002458 益生股份 A07

002504 ST弘高 A35

603268 松发股份 B009

603326 我乐家居 A35

603577 汇金通 B011

603599 广信股份 A35

603601 再升科技 A35

603678 火炬电子 A34

603755 日辰股份 A31

603861 白云电器 A33

603898 好莱客 A32

603920 世运电路 A32

605289 罗曼股份 A31

688087 英科再生 A36

688103 国力股份 A31

688148 芳源股份 A40

688192 迪哲医药 A20

688219 会通股份 A31

688265 南模生物 B008

688367 工大高科 B007

688418 震有科技 A30

688426 康为世纪 B006

688443 智翔金泰 A32

301262 海看股份 A33

301315 威士顿 A33

301397 溯联股份 A17

600048 保利发展 B011

600079 人福医药 A32

600109 国金证券 B006

600219 南山铝业 A33

600378 昊华科技 A35

600459 贵研铂业 B006

600479 千金药业 B001

600532 退市未来 A31

600556 天下秀 A33

600732 爱旭股份 B005

600738 丽尚国潮 A31

601015 陕西黑猫 A33

601375 中原证券 B011

601567 三星医疗 B006

601916 浙商银行 A37

603013 亚普股份 A07

603029 天鹅股份 A20

603158 腾龙股份 A33

002514 宝馨科技 B011

002536 飞龙股份 B005

002548 金新农 B005

002638 勤上股份 A06

002695 煌上煌 B006

002748 世龙实业 B010

002759 天际股份 B008

002777 久远银海 A07

002781 ST奇信 A32

002803 吉宏股份 A06

002816 ST和科 B007

002842 翔鹭钨业 A34

002897 意华股份 A06

002919 名臣健康 A34

002922 伊戈尔 B007

002962 五方光电 B004

003012 东鹏控股 B007

003013 地铁设计 A20

300804 广康生化 A13

301225 恒勃股份 A20

301232 飞沃科技 A20

688516 奥特维 A35

688536 思瑞浦 A36

688556 高测股份 A36

688620 安凯微 A09

688662 富信科技 A20

688696 极米科技 A30

688772 珠海冠宇 A30

688787 海天瑞声 A07

688798 艾为电子 B003

872925 锦好医疗 B005

渤海汇金兴宸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A34

天弘中证机器人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12

华泰柏瑞中证港股通高股息

投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08

嘉实同舟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A29

长信基金 A36

广发基金 A35

工银瑞信基金 A33

华宝基金 B005

恒生前海基金 A06

汇添富基金 B004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05

华夏基金 B008

景顺长城基金 B005

金鹰基金 B00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B004

南方基金 A34

农银汇理基金 J01

平安基金 B002

鹏华基金 B002

鹏扬基金 B004

浦银安盛基金 B002

融通基金 B004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A06

上银基金 B008

信达澳亚基金 A07

鑫元基金 B003

易方达基金 B003

银华基金 B004

银河基金 B003

益民基金 A36

永赢基金 B003

B004中金基金

中银基金 B005

豪恩汽电 A21

海科新源 A26

海科新源 A25


